
证券代码：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9-008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办理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股权质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广汇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空

间，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的实质性因素。 

 

一、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情况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汇集团”）于 2018 年 7 月取得了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证函[2018]746 号《关于对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以下简称

“《无异议函》”）。根据《无异议函》批示，广汇集团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采取分期发行方式。（具体详见公司

2018-079 号公告）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广汇集团通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5,000,000 股

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以下简称：“可交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并将该部

分股份划转至广汇集团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开立的质押专户“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

行 2018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预备用于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和本息偿

付提供担保。上述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质押期限至出质人办理解除质押的相关手续后终止。具体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广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859,248,35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2.0851%；广汇集团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122,258,064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7995%；广汇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2,981,506,42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3.8846%；广汇集团已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权

2,095,936,54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6,793,974,970股的 30.8499%。 

 

三、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说明 

广汇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抗风险能力和到期偿

还债券的资金实力，由此产生的股票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本期可交换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偿

还有息负债和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关于广汇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后续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

监管规定及时披露。 

 

四、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

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日 

序号 受让方全称 出让方全称 
质押股票 

（股） 

占公司

总股本

（%） 

1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

开发行 2018 年可交换

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5,000,000 0.2208 


